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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州）党委组织部、文明办、民政局、教育行政部门、财政

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，省属各高校： 

为推动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、提升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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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共促共进，中共中央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7 部门

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

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0〕53 号），现转发你们，请结合以下意见

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各地要加快社区专职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，完善社区专

职工作者“选育用管”制度，加大从高校毕业生中招用社区专职工

作者力度。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进入社区“两委”班子，

社区“两委”集中换届时，班子成员中原则上要有 1 名 35 岁以下的

高校毕业生。加大从符合条件的社区专职工作者中招录（聘）公

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街道（乡镇）干部力度，不断拓

宽到社区就业高校毕业生成长空间。 

二、各地要加大城乡社区岗位开发力度，采取整合、调整等

方式，增加各项工作岗位，招用高校毕业生。要加大政府购买社

区服务力度，引导和鼓励慈善组织以及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和社区

企业、单位结合自身需求和特点，进一步增大大学生在社区的就

业机会。从高校中共党员毕业生中招聘一批全职非公经济和社会

组织党建工作指导员，统筹安排到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及所在园

区、社区、楼宇、商圈等开展党建工作指导。 

三、各地要进一步探索整合现有资源推进乡镇（街道）、社区

社会工作站（室）建设，积极打造基层社会工作服务平台，并将

其作为高校学生的培训、实训基地，积极引导在校大学生到城乡

社区开展实习实践、志愿服务、社会公益等活动，培育扎根基层

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。积极鼓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参加全

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，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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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各地要加强政策宣传，强化激励引导，为促进高校毕业

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营造积极良好的舆论氛围。各级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部门、各高校要无缝对接发布社区就业岗位需求，适

时举办城乡社区用人单位专场招聘，做好基层岗位推送，为高校

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搭建“零距离”平台。各高校要积极开

展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，利用就业创业指导课、赛事活动、

主题班会、生涯咨询等多种形式，宣传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

区就业创业。 

 

 
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

 

 

 

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      四 川 省 民 政 厅 

 

 

 

四 川 省 教 育 厅           四 川 省 财 政 厅 

 

 
 

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
2020 年 9 月 28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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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30 日印发 


